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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公司青海盐湖能源有限公司收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磋商告知书的提示性公告 

2021 年 11 月 22 日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盐湖股

份”）获悉，公司全资子公司青海盐湖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湖能源”）

收到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以下简称“海西州环境局”）下发的《生

态环境修复治理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海

西州环境局等部门拟就盐湖能源历史上在木里矿区煤炭开采行为涉及的生态环

境修复治理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事项与盐湖能源进行磋商。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介绍 

受青海省木里矿区某民营企业非法开采煤矿突发事件影响，青海省委、省政

府要求木里矿区所有企业停止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开展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并成

立专门机构，对木里矿区整治。盐湖能源已按照要求退出木里矿区，停止一切相

关经营、生产、销售行为。2020 年度，公司结合盐湖能源前期已经进行部分生

态环境治理工作投入以及当地审计部门对盐湖能源生态修复及整治投入专项审

计确认金额，公司《2020 年度报告》计提盐湖能源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 8,386.06

万元。上述详细内容请参阅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0 年度报告》、《关于 2020 年度

计提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的公告》、《关于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提交恢复上市补充材料有关事项的函>的公告》、《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恢复上市公告书》、《关于股票暂停上市期间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于公司股票恢复上市首日的提示性公告》等相关公告。 

二、告知函主要内容 

根据青海省委省政府对于木里矿区的生态环境统一进行恢复治理的安排部

署，盐湖能源须承担相应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及修复治理费用。根据盐湖能

源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实际情况以及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的鉴定评估，并综合

考虑前期盐湖能源已经进行部分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在此基础上，盐湖能源还应

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 9,500 万元、生态环境修复治理费用 1 亿元，合计 1.95

亿元，该等费用将根据青海省委省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用于木里矿区生态环境修

复治理。缴纳上述费用后，盐湖能源在木里矿区生态环境修复治理义务及生态环

境损害义务即履行完毕。 

三、对公司的影响 

依据《告知书》所述，盐湖能源本次缴纳 1.95 亿元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及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后，在木里矿区生态环境修复治理义务及生态环境损害义务即履

行完毕。如按《告知书》所述金额达成协议，剔除公司 2020 年度已计提盐湖能

源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初步预计会减少公司 2021 年度利润约 1.11 亿元。目

前，盐湖能源正在与有关部门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工作，具体赔偿金额以

盐湖能源与相关生态环境管理部门的磋商结果及达成的协议为准。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磋商进展情况，积极督促盐湖能源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包

括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工作在内的相关工作。公司也将根

据磋商情况及时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并及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告知书》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1 月 22 日 


